附件2
	受理（缺件）材料一次性告知单（存根联）
	
	　
	受理（缺件）材料一次性告知单（回执联）

	
	      编号：
	
	　
	　
	      编号：

	申请办理                事项还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：



	
	　
	  _______同志：
  您好！ 
    根据《泉州市公安机关户口迁移暂行规定》，您申请办理的               

事项还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：

	办结期限:
	　
	
	　
	办结期限:
	　

	    以上内容已向我告知，我已收到并悉知。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	
	　
	以上内容已向我告知，我已收到并悉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经办人签字：
	　
	
	　
	1、所有材料上的身份证号、姓名、民族、出生日期需完全一致。
2、如证件、证明上信息有误，请到发证机关更正后，加盖发证机关公章；如证件、证明上有涂改，请在涂改处加盖发证机关公章。

	
	
	
	　
	

	受理时间：
	　
	
	　
	

	
	
	
	　
	派出所电话：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经办民警： 

	备    注
	　
	
	　
	投诉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派出所

	
	
	
	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